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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識

【司法常識】 

分期付款買賣，條件要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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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陳小蘋的兒女都已經是七、八年級的國中生了，家中那台冰箱還是當年結婚時

的嫁妝，早已到了功成身退的地步，只是家庭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寬裕，一直籌不出

一筆購置新冰箱的預算，只有一年拖過一年將就地使用。一個多月前，這又老又小

的冰箱竟然罷起工來，害她花了一千多元的修理費才讓它繼續工作。 

幾天前的家庭會議中，不得不檢討起這種以拖待變不買新冰箱的策略是不是妥

適的問題，得到的結論是買一台新型節能大容積的冰箱可能還合算一點！拿現金去

買固然有困難，分期付款慢慢償還還是負擔得起。購賣的大方向決定以後，艱巨的

採購任務便落在家庭主婦陳小蘋的身上。 

買一台冰箱對一些富裕的家庭來說，根本不算是一回事，只要型式與功能合乎

理想，拿出信用卡一刷，新冰箱就送進門來。可是對靠著薪水過活的家庭來說，卻

不是一件小事，經常的收入除了要照顧家中成員的肚子以外，還要將培植子女的教

育費用列為優先。用幾萬元購置一台冰箱，免不了要精打細算一下！陳小蘋要為家

中換冰箱當然是照著這大原則來進行；首先是看貨，選定要買的冰箱的廠牌、型號

以後，就要進行詢價的重頭戲。目前各三Ｃ通路賣場推銷電器產品，都花大錢在報

紙上大登廣告，標出型號與價格。如果用現金購買，比比價格高低，大致就可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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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問題是她要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有的廣告竟然祭出分期付款，可以享有

「零利率」的優惠，果真如此，豈不是現金購買與分期都是同一價格，有誰還會願

意用現金一次付清呢！其中若沒另藏玄機，對消費者該是大利多！陳小蘋怕的是在

交易過程中，對方會出現什麼奧步？很想知道現行法律中，對於分期付款的買賣方

式，有沒有特別保障買受人的規定？讓消費者買得安心！  

案例分析： 

分期付價買賣是《民法》債編買賣契約中「特種買賣」的一種，有關通常的買

賣契約法律規定，都可以適用在分期付的買賣上。不過《民法》也對分期付款買賣

定出兩條專用法條來規範；其中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分期付款之買賣，如約定

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

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這是《民法》保護分期付款

買賣買受人的規定，內容訂得很明白，沒有轉彎抹角的說詞，一看就知道指的是什

麼。法律會作這樣規定，目的是在防止主導買賣的出賣人訂出不利於買受人的條款

，一遇買受人有遲延付款的情形，馬上便要求買受人給付全部貨款，不給就進行一

連串的法律上動作，讓買受人受到損失。 

第三百九十條是解決買受人沒有按照契約所定條件付款，造成違反契約的後果

，善後該如何處理的準則。法條內容如下：「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出賣人於解

除契約時，得扣留其所受領價金者，其扣留之數額，不得超過標的物使用之代價，

及標的物受有損害時之賠償額。」這法條與上一條法條著眼點同樣是保護買受人，

不致受到出賣人依據強勢契約巧取豪奪，使居於弱勢的被害人一有違約行為，即成

為一無所有的契約大輸家。 

另外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

質，於八十三年一月十一日公布了《消費者保護法》，專事保護消費者。那些情形

才是「消費者」？這法的第二條第一款有立法的說明：凡是「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

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都是所保護的「消費者」。 

什麼是分期付款的買賣？這法賦予的定義是「買賣契約約定消費者支付頭期款

，餘款分期支付，而企業經營者（出賣人）於收受頭期款時，交付標的物與消費者

之交易型態。」像分期付購買冰箱，在付清第一期價款後出賣人就要出貨給買受人

使用。有關維護分期付款消費者權益方面：這法的第二章第二十一條，也有特別的

規定，條文內容是這樣的：「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以書面為之

。」「前項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頭期款。二、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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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總價款與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三、利率。」「企業經營者未依前項規定記載

利率者，其利率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者，消費者不負現金交易價格

以外價款之給付義務。」由上引的法條來看，分期付款的買賣與一般買賣不一樣的

地方，便是契約訂立的方式不同。 

買賣在《民法》上是一種契約行為，依《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只要買賣雙方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所

以是一種不要式的契約。《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分期付款」的買賣契約規定「應

以書面為之。」則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便是要式契約。沒有用書面來訂立契約，依《

民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不依法定方式的法律行為「無效」。契約行為屬於雙方行

為，是相對立的意思表示成為一致的法律行為。沒有用書面訂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

，依法「無效」，無法得到法律的保障。買受人在契約訂立的方式上，必須堅持要

用白紙黑字來簽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另外買受人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法律規

定的契約應記載事項，也應該要逐項記載明確。尤其是關係重大的利率方面，縱然

講好的是「零」，也要在書面契約上寫明，避免日後發生法律上的爭議。 

［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1 年 10 月 23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